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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44 证券简称：南京聚隆 公告编号：2020-070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20年 8月 2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0年 8月 14日以邮件、专人送达方式发出。公司应

参会董事 7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7名，会议由董事长刘曙阳先生主持，公司部

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度的经营管理情况及财务状

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公

告编号：2020-074）及《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0-073）。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2020-072）刊登在 2020 年 8 月 26 日的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会议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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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议案》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0年半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75）。 

会议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王兵先生 2020年 7月 20日已向董事会辞去独立

董事职务，同时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其原定任期 2021年 9月 19日届满。王兵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

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王兵先生的辞职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

独立董事后生效。辞职生效后，王兵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推选王玉春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时担任审计委员

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如若选举通

过，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6）。 

会议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南京东聚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京东聚”）共同出资设立“南京聚隆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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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商核名为准。以下简称“聚隆复材”）。聚隆复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整，其中公司现金出资 1600 万元，占比 80%；南京东聚现金出资 400 万

元，占比 20%。聚隆复材拟注册在南京市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内，经营范围

为复合材料及零件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其产品的生产与

销售。（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是公司基于战略发展规划和业务长远发展需

求做出的慎重决策，但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公司将积极建立健全

风险防范机制，不断适应业务新要求和市场新变化，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强化

对控股子公司的管控。 

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

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

次投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德邦证券、华

泰联合证券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7）。 

会议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刘曙阳、吴劲松先生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于 2020年 9月 16日下午 14:45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79）。 

会议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范悦谦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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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聘任副总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8）。 

会议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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